
104 校長遴選名單公告 

(文/ 人事室李雯戎提供)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 9 條規定，校長辦學績效考評優良

者，經遴選會就其考評結果審議通過後，於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或優先遴選為出缺學校校

長。經 104 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辦學績效優良連任者計

14 位校長；審議通過辦學績效優良轉任者計 13 位校長，名單如下： 

一、通過辦學績效優良連任者： 

（一）國立宜蘭高級中學王校長垠 

（二）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黃校長耀寬 

（三）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王校長淑姿 

（四）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吳校長文宗 

（五）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劉校長丙燈 

（六）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孫校長忠義 

（七）國立斗六高級中學劉校長永堂 

（八）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羅校長聰欽 

（九）國立內壢高級中學李校長麗花 

（十）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李校長世峰 

（十一）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許校長永昌 

（十二）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林校長永堂 

（十三）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曾校長錦章 

（十四）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徐校長文法 

二、通過辦學績效優良轉任者： 

（一）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曹校長學仁 

（二）國立竹南高級中學黃校長國峰 

（三）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莊校長越丞 

（四）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周校長國生 

（五）國立新營高級中學陳校長沛郎 

（六）國立東石高級中學郭校長調清 

（七）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何校長佩玲 

（八）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楊校長長鉿 

（九）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潘校長致強 



（十）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何校長景標 

（十一）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游校長源忠 

（十二）國立員林高級中學呂校長培川 

（十三）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江校長家珩 

 


